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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润贝航空”、“公司”或“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

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润贝航空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

务所关于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合称“原法律意见书”）和《北京

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为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鉴于发行人将本次发行上市申报财务报告的审计基准日调整为 202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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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报告期相应调整为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

报告期末相应调整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以下简称“报告期末”），天职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出具了天职业字[2022]3449 号

《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22]3449-1 号《润贝航

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下简称“《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天职业字[2022]3449-3 号《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税种纳税情况说明审

核报告》（以下简称“《纳税审核报告》”）及天职业字[2022]3449-5 号《关于润

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会计差

错更正专项说明》”），本所现就发行人审计基准日调整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及公

司最新情况，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并就原法律意

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出具以来公司涉及的有关重大事项作出补充。 

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在本

所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本所声明事项 

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所作的各项声明和承诺，适用于本法

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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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

授权情况未发生过变化，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的本次发行

上市的批准和授权仍合法有效。 

二、 发行人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情

况未发生过变化，发行人仍依法有效存续，仍具有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 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经对照《公司法》《证券法》《首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逐条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仍然符合发行上市

条件，具体如下： 

（一）符合《公司法》发行上市条件 

经核查，发行人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份发行”的一般性规定。 

（二）符合《证券法》发行上市条件 

1. 经核查，发行人已聘请具有保荐资格的证券公司担任保荐人，符合《证券

法》第十条的规定。 

2. 经核查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资料，审阅《审计报告》

和发行人主管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符合下列条件，符合《证券法》第十

二条第（一）项至第（四）项的规定： 

(1) 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javascript:ROF(34201,0)
javascript:ROF(319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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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的净利润（以合并报表数据中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中的较低者计算）分别为 7,776.54

万元、6,659.42 万元1和 10,160.14 万元，发行人具有持续盈利能力； 

(3) 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4)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

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 

（三）符合《首发管理办法》发行上市条件 

1. 主体资格 

如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二、发行人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所述，本所

认为，发行人具备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八条至第十三

条的规定。 

2. 规范运行 

(1) 经核查发行人工商登记档案和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草案等制度文件，审

阅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文件，发行人已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制度，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

责，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2) 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由国信证券组织上市辅导培训。根

据该等人员分别作出的陈述，其已经了解与股票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知悉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符合《首发管理办

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1 基于谨慎性原则，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更正议案，对 2020 年海航技术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事项

更正，导致公司 2020 年度净利润（以合并报表数据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中

的较低者计算，下同）调整为 6,659.42 万元，较天职业字[2021]11802 号《审计报告》确认的净利润 9,295.30

万元调减 2,635.88 万元（具体参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二十三、 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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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核查相关自然人的身份信息资料、无犯罪记录证明，检索中国裁判文

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证监会等网站的公开信息，审阅发行人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及职工代表大会等会议文件，并与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确认，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

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如下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①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 

② 最近 36 个月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 

③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4) 根据《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并与发行人财务部门负责人、发行人聘请

的会计师事务所经办人员确认，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员的理解和判

断，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5) 经核查相关主管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

议文件，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证监会等网站的公开

信息，并与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不存在如下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十八

条的规定： 

① 最近 36 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过证券；

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 个月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② 最近 36 个月内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政

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③ 最近 36 个月内曾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发行申请，但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或者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

准；或者以不正当手段干扰中国证监会及其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工作；或者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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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造发行人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签字、盖章； 

④ 本次报送的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⑤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⑥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6) 经审阅《审计报告》，核查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草案和发行人的银行征

信记录，并与发行人及其财务部门负责人、发行人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经办人员

确认，发行人的公司章程中已明确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发行人目前

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符合

《首发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7) 经审阅《审计报告》，核查发行人有关关联交易、资金管理等的内部规

定和相关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文件，并与发行人及其财务部门负责人、发行人

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经办人员确认，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员的理解和

判断，发行人有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目前不存在发行人的资金被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

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 

3. 财务与会计 

(1) 经审阅《审计报告》，并与发行人财务部门负责人、发行人聘请的会计

师事务所经办人员确认，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员的理解和判断，发行

人的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符合《首

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2) 经审阅《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并与发行人财务部门负责人、发行人聘

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经办人员确认，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员的理解和判

断，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

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3) 经审阅《审计报告》，并与发行人财务部门负责人、发行人聘请的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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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经办人员确认，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员的理解和判断，发行

人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

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

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的规定。 

(4) 经审阅《审计报告》，并与发行人及其财务部门负责人、发行人聘请的

会计师事务所经办人员确认，发行人编制财务报表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

依据；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了应有的谨慎；对相同或者相似的经

济业务，选用了一致的会计政策，无随意变更的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

二十四条的规定。 

(5) 经审阅《审计报告》，并与发行人确认，发行人已完整披露关联方关系

并按重要性原则恰当披露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操

纵利润的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6) 经审阅《审计报告》，并核查公司章程，发行人符合如下条件，符合《首

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① 发行人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7,776.54 万元、6,659.42

万元和 10,160.14 万元，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 3,000 万

元； 

② 发行人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超过 5,000 万元；营业收入超过 3 亿元； 

③ 发行人目前的股本总额为 6,000.00 万元，不少于 3,000 万元； 

④ 发行人报告期末合并后的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

矿权等后）的账面价值占净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20%； 

⑤ 发行人报告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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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经审阅《纳税审核报告》，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员的理解和

判断，发行人近三年来依法纳税，各项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

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不存在严重依赖，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的

规定。 

(8) 经审阅《审计报告》，核查发行人正在履行中的部分重大合同和发行人

涉讼情况，并与发行人财务部门负责人、发行人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经办人员确

认，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

等重大或有事项，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9) 经审阅《审计报告》，并与发行人及其财务部门负责人、发行人聘请的

会计师事务所经办人员确认，发行人申报文件中不存在如下情形，符合《首发管

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① 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者其他重要信息； 

② 滥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 

③ 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或者相关凭证。 

(10) 经审阅《审计报告》，通过互联网检索发行人所在行业的公开信息，查

验发行人拥有的重要知识产权的权利状况，并与发行人及其业务部门负责人确

认，发行人目前不存在如下影响其持续盈利能力的情形，符合《首发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的规定： 

① 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化，

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② 发行人的行业地位或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

化，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③ 发行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对关联方或者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的客户存在重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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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发行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投

资收益； 

⑤ 发行人在用的重要资产或技术的取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

险； 

⑥ 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四）符合《股票上市规则》发行上市条件 

经审阅《审计报告》，核查发行人工商登记档案、相关主管政府部门出具的

证明、公司章程、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文件、相关人员的身份信息

资料和无犯罪记录证明，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证监

会等网站的公开信息，并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确认，发行人符合

下列条件，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5.1.1 条第（2）项至第（7）项的规定： 

(1) 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2)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3) 本次发行前的股本总额为 6,000 万元，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 5,000

万元； 

(4)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份不超过 2,000 万股，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

总数的 25%以上； 

(5)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

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 

(6) 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符合发行上市条件。 

四、 发行人的设立 

经核查，本所已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对发行人的设立事宜进行

了披露，不存在需要补充披露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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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发行人的独立性 

经审阅《审计报告》，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各项经营资质文件、拥

有的财产权属证书，并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财务部门负责人确认，自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的独立性无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业务独立

于股东单位及其他关联方，资产独立完整，具有独立完整的研发、采购、仓储和

销售体系，人员独立，机构独立，财务独立，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六、 发起人或股东（追溯至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一）经审阅《审计报告》，核查发行人的营业执照、章程和工商登记备案

资料，并与发行人确认，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的股东未发

生过变化，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过变化。 

（二）经核查发行人股东的身份信息资料及调查表、营业执照和章程或合伙

协议、工商登记备案资料，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的自然人

股东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非自然人股东仍为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

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进行出资的资格，发行人各股东基本情况未发

生过变化。 

七、 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一）经审阅《审计报告》，核查发行人的营业执照、章程和工商登记备案

资料，并与发行人确认，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未发生股权

变动。 

（二）经核查发行人的工商登记备案资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

开信息，并与发行人各股东确认，发行人各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质押，亦不存在

被司法冻结及其他股份受限制的情形。 

八、 发行人的分支机构及控股子公司 

经核查相关营业执照、章程和工商登记备案资料，审阅香港律所、美国律所

分别出具的法律文件，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开信息，自补充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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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仍未设立分支机构，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的现状信

息未发生过变化，亦未发生股权变动；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仍依法有效存续。 

九、 发行人的业务 

（一）经审阅《审计报告》，核查发行人的营业执照、章程和工商登记备案

资料，并与发行人确认，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的经营范围

未发生过变化，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仍为民用航空油料、航空原材料、航空化学品

等航材的分销，发行人仍具备从事其业务的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或资质，其经营

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取得的部分资

质及证书发生了变化，具体如下： 

序

号 

持

证

人 

名称编号 编号 
发证单

位 
许可内容 有效期至 备注 

1  

发

行

人 

民用航空油

料供应企业

适航批准书 

HYG019 

中国民

用航空

局 

批准书项目单中所列

民用航空油料的相关

服务活动 

2022-09-13 

已失效，新证书

为编号

HYG-4008 的《民

用航空油料供应

企业适航批准

书》及其项下项

目单 

2  

民用航空油

料供应企业

适航批准书

项目单 

HYG019-001 

中国民

用航空

局 

项目单附件确定的油

料牌号、油料规范及适

用的航空器、航空发动

机型号 

2021-11-07 

3  

发

行

人 

民用航空油

料供应企业

适航批准书 

HYG-4008 

中国民

用航空

局 

批准书项目单中所列

民用航空油料的相关

服务活动 

- 新增 

4  

发

行

人 

民用航空油

料供应企业

适航批准书

项目单 

HYG-4008-0001 

中国民

用航空

局 

项目单附件确定的油

料牌号、油料规范及适

用的航空器、航空发动

机型号  

2023-11-04 新增 

5  

发

行

人 

航材分销商

证书 
D15061 

中国民

用航空

维修协

会 

销售类：标准件、电子

/电气部件（新件）、

原材料、机械部件（新

件）、化工产品、航空

油料 

2024-01-31 
有效期延长至

2024-01-31 

6  

香

港

润

贝 

航材分销商

证书 
D15062 

中国民

用航空

维修协

会 

销售类：标准件、电子

/电气部件（新件）、

原材料、机械部件（新

件）、化工产品（危化

品除外）、航空油料（危

化品除外） 

2024-01-31 
有效期延长至

2024-01-31 

7  

海

口

润

贝 

航材分销商

证书 
D20199 

中国民

用航空

维修协

会 

销售类：标准件、原材

料、电子/电气部件（新

件）、机械部件（新件）、

化工产品、航空油料 

2023-12-31 
有效期延长至

202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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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持

证

人 

名称编号 编号 
发证单

位 
许可内容 有效期至 备注 

8  

润

和

新

材

料 

改装设计批

准书 
MDA513-ZN 

中国民

用航空

局 

广东润和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件号为 CAS

RI-3303-52 和 CASRI-

3303-53 的华越飞机洁

净气体灭火器支架将

民航二所件号为 CAS

RI-3303-02 和 CASRI-

3303-03 的华越飞机洁

净气体灭火器安装到

波音和空客飞机上。 

- 新增 

9  

发

行

人 

第二类医疗

器械经营备

案凭证 

粤深食药监械经

营备 202038192

号 

深圳市

市场监

督管理

局 

2002 年分类目录（二

类）：6801，6803，6807，

6809，6810，6820，

6821，6823，6824，

6825，6826，6827，

6830，6831，6833，

6841，6845，6846，

6854，6855，6856，

6857，6858，6863，

6864，6865，6866，

6870，以上类别中包含

的植入和介入类产品

除外，以上类别中包含

的角膜接触镜产品除

外，以上类别中包含的

助听器产品除外；2017

年分类目录（二类）：

01，02，03，04，05，

06，07，08，09，10，

11，14，15，17，18，

19，20，21，22，以上

类别中包含的植入和

介入类产品除外，以上

类别中包含的角膜接

触镜产品除外，以上类

别中包含的助听器产

品除外 

- 经营范围变更 

10  

发

行

人 

医疗器械网

络销售备案 

粤深械网备
202003180482 

深圳市

市场监

督管理

局 

同上 - 经营范围变更 

11  

深

圳

航

信 

零部件制造

人批准书项

目单 

PMA0156-ZN-002 

中国民

用航空

局 

项目名称：客、货舱非

受力件，型号为《客、

货舱非受力件能力清

单》及以后经批准的版

本 

2023-12-30 
有效期延长至

2023-12-30 

12  润 零部件制造PMA0201-ZN-002 中国民项目名称：客、货舱非2023-11-17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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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持

证

人 

名称编号 编号 
发证单

位 
许可内容 有效期至 备注 

和

新

材

料 

人批准书项

目单 

用航空

局 

受力件能力清单，型号

为《客、货舱非受力件

能力清单项目清单》 

13  

润

和

新

材

料 

民用航空用

化学产品设

计/生产批

准函 

HH0239-AAD 

中国民

用航空

局 

RH-A-1452 消毒剂 2022-07-31 

已失效，新证书

为编号为

“HH0001-004”

的《民用航空用

化学产品设计/生

产批准函项目

单》 

14  

润

和

新

材

料 

民用航空用

化学产品设

计/生产批

准函 

HH0257-AAD 

中国民

用航空

局 

RH-P-25567 25567 漏

气测试剂 
2021-06-30 

已失效，新证书

为编号为

“H0001-007”的

《民用航空用化

学产品设计/生产

批准函项目单》 

15  

润

和

新

材

料 

民用航空用

化学产品设

计/生产批

准函项目单 

HH0001-007 

中国民

用航空

局 

RH-P-25567 漏气测试

剂 
2023-12-01 新增 

16  

润

和

新

材

料 

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

记 

04815386 - - - 
编号变更为

“04815386” 

本所认为，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二）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在中国大陆以外

的经营情况未发生过变化，仍由已设立的香港润航、香港润贝及美国润贝三家境

外企业开展经营活动；根据香港律所、美国律所分别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上述境

外企业均为合法成立并存续的公司，有权经营现有业务。 

本所认为，发行人投资设立上述境外企业的经营活动合法、合规、真实、有

效。 

（三）经审阅《审计报告》，抽查发行人的部分业务合同，并与发行人确认，

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未发生过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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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审阅《审计报告》，以合并报表数据计算，2019 年度、2020 年度

及 2021 年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85,172.63 万元、72,237.97 万元和 69,669.84 万元，

均为来自于主营业务的收入，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五）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仍依法有效存续；

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

人对其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无限制，不存在担保或权利受到限制的

情况；发行人不存在影响其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事项，不存在持续经

营的法律障碍。 

十、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关联方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中披露的关联方情况发生了部分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设立时间 关联关系 变化情况 

1 
深圳市星守护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 
2019-09-20 周维之母曾持股 99.00% 

已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将其所持全部股

权转让予第三方 

2 嘉兴领科 2018-02-27 
刘俊锋曾委托他人代其持股

8.28% 

已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将其所持全部

股权转让予第三方 

3 

深圳市共创合不

动产管理有限公

司 

2021-05-08 

深圳市共创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曾持股 76.00%，陈杰

曾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已于 2022 年 3 月 7

日将其所持全部股

权转让予第三方，

且陈杰不再担任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职

务 

4 
深圳市径岩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2021-12-21 

刘俊锋之父持股 90.00%，刘宇

仑持股 10.00%，刘俊锋之兄弟

的配偶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新增 

5 
成都市简创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2021-12-31 

深圳市径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 62.70%，香港嘉睿信投资

有限公司持股 37.30%，刘俊锋

之兄弟的配偶任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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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设立时间 关联关系 变化情况 

6 

深圳市共创合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021-04-25 陈杰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新增 

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的“发行人独立董事陈杰及其关

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发

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陈杰在部分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中的任职或者持股比例发生了变化，但是该等变化情况未影响报告期内关联方

的认定。 

（二）关联交易 

经审阅《审计报告》，核查发行人相关业务合同及其财务账簿、银行流水、

发行人内部决策文件，并与发行人确认，2021 年 1 月至 12 月，发行人与关联方

之间存在关联交易，关联交易的内容、数量、金额如下： 

1.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 

关联方 内容 2021 年（万元） 

嘉兴领科 采购商品 48.69 

万钧旅行社 接受劳务 109.66 

2. 关联担保 

担保方 
被担

保方 
主债权人 担保内容 

担保主债权期间/发生

期间 

担保方

式 
状态 

刘俊

锋、深

圳同济

实业 

发行

人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担保最高主

债权本金余

额 10,000.00

万元 

2020.02.28-2022.01.21 
连带责

任保证 
已完成 

刘俊锋 
发行

人 

深圳市大沙河

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深圳市房

屋租赁合同

书》及补充

协议约定的

义务 

租赁合同期限 
连带责

任保证 

正在履

行 

3.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项目 关联方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万元） 

应付账款 嘉兴领科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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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关联方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万元） 

其他应付款 万钧旅行社 61.34 

4.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系以市场化原则作为基础并经协商确定，作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5. 上述部分关联交易的一方是发行人股东，其中股东为发行人提供担保不会

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发行人已在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草案及《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中对关联交易的公允决策作出了制度安排，已采取必要措施对其他股

东的利益进行保护。 

（三）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本次发行的同业竞争情

况未发生过变化，发行人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

在同业竞争，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承诺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同业竞争。 

（四）经审阅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发行人对有关关联交易和解决同业竞

争的承诺或措施进行了充分披露，无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 

十一、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发行人拥有的主要财产 

经审阅《审计报告》，核查发行人拥有的财产权属证书、主要财产的购置合

同和发票，香港律所及美国律所出具的法律文件，向相关权利登记主管部门进行

查询，并与发行人确认，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本所在原法律意见

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的发行人的主要财产情况发生了变化，另外发行人新增

了部分主要财产，具体如下： 

1. 专利 

发行人新增拥有如下境内专利： 

序

号 
专利名称 类型 专利号 权利人 申请日 

1  
一种飞机客舱地毯清

洗剂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2021104020004 润和新材料 2021-04-14 

2  一种飞机氧气系统测 发明 2021103739617 润和新材料 2021-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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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利名称 类型 专利号 权利人 申请日 

漏剂及其制备方法 

3  
一种航空清洗剂的搅

拌机 

实用

新型 
2021220869392 润和新材料 2021-08-31 

4  一种浓水流量计 
实用

新型 
2021222128099 润和新材料 2021-09-13 

5  
一种具有可旋转麦克

风的头戴式耳机 

实用

新型 
2021209662987 深圳航信 2021-05-07 

6  
一种可调节头戴式耳

机 

实用

新型 
2021209692893 深圳航信 2021-05-07 

7  
一种可旋转头戴式耳

机 

实用

新型 
2021209660197 深圳航信 2021-05-07 

8  耳机（头戴式） 
外观

设计 
2021302109796 深圳航信 2021-04-14 

2. 主要经营设备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增拥有部分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办公设备等主要

生产经营设备。 

（二）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不存

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经核查，发行人以自主申请等原始取得及购买等继受取得的方式取得

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发行人该等主要财产均取得了完备的权属证书。 

（四）经核查，发行人对其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无限制，不存

在担保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五）租赁房屋、土地使用权等 

经审阅《审计报告》，核查相关租赁合同及所租赁不动产的产权证书、租赁

备案文件等，并与发行人确认，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本所在原法

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披露的发行人的租赁房屋、土地使用权等情况发生了

变化，即发行人部分租赁房屋的租赁期限发生了变化，具体如下：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房产坐落 
面积 

（M2） 
用途 租赁期限 备注 

1 发行人 深圳市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 1,543.06 办公 2019.01.01-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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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房产坐落 
面积 

（M2） 
用途 租赁期限 备注 

大沙河

建设投

资有限

公司 

街道福光社区塘朗

车辆段旁塘朗城广

场（西区）A 座第

39 层 3901 室 

2022.01.01 

2 
深圳航

信 

东风商

用车新

疆有限

公司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

开发区（头屯河区）

沂蒙山街 456 号东

风商用车新疆有限

公司新疆工厂自卸

车联合生产厂房部

分辅房 

235.00 

办

公、

仓储 

2021.07.01-

2022.06.30 
续租 

3 
香港润

贝 

金海山

有限公

司、裕勇

有限公

司 

新界屯门业旺路 8

号联昌中心 24 楼

9、10、11、12、13

室 

13,977 呎 仓库 
2021.11.01-

2022.10.31 
续租 

4 
香港润

贝 

Stealth 

Jet Pte 

Ltd 

Blk 1015, Geylang 

East Ave 3 #02-103 

Singapore 389730 

- 办公 
2021.04.15-

2024.04.01 
续租 

注：1.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行人与原出租方深圳市南山区政府公共物业管理中心及

现出租方深圳市大沙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补充协议二（主

体变更）》，约定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原《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的出租人由“深圳

市南山区政府公共物业管理中心”变更为“深圳市大沙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其他合同条

款不变。 

2. 2019 年 11 月 14 日，发行人与原出租方深圳市南山区政府公共物业管理中心签订《＜

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补充协议二》，约定租赁期限为 2019 年 1 月 2 日至 2022 年 1 月 1

日，租赁期满发行人可续租两年，但应当通过南山区产业用房建设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组织的入驻条件评估复核。根据南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印发的《南山

区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2022 年第一次工作会议纪要》（深南工纪〔2022〕18

号），同意发行人继续执行现有租赁合同。目前发行人与出租方正在履行续签租赁合同相关

流程。 

发行人上述续租均签署了合同，租赁合法有效。 

十二、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对发行人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或未来发展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 

1. 重大销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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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中披露的发行人将要履行、正在履行的部分重大销售合同因新签合同、合同到期

等原因而终止，其他重大销售合同、销售订单仍合法有效；另外，发行人部分重

大销售合同因续期、交易金额调整等原因而发生变化，且因新签合同或报告期内

新增前五大客户而新增部分将要履行、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具体如下： 

(1) 终止的重大销售合同 

序号 客户名称 签订时间 期限至 签约主体 终止原因 

1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 

2019-01-03 2022-01-02 发行人 新签合同 

2  2019-01-02 2022-01-01 发行人 新签合同 

3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 
2020-01-01 2021-12-31 发行人 新签合同 

4  
中航成飞民用飞机有限

责任公司 
2018-12-30 2021-09-30 香港润贝 

到期，以订

单方式合作 

5  
中航沈飞民用飞机有限

责任公司 
2019-11-08 2021-12-31 香港润贝 

到期，以订

单方式合作 

(2) 变动的重大销售合同 

①前五大客户的合同 

序号 客户名称 签订时间 期限至 签约主体 变动内容 

1  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2018-12-20 2022-4-30 发行人 期限延长 

②重大销售订单 

序号 供应商名称 订单确认日期 编号 采购金额 变动原因 

2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1-08-27 3U2102953 2,644.17 万元 
交易金额

变化 

(3) 新增的重大销售合同 

序号 客户名称 签订时间 期限至 签约主体 

1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 
2022-01-07 2026-01-06 发行人 

2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 
2022-02-25 2026-02-24 香港润贝 

中国南航集团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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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客户名称 签订时间 期限至 签约主体 

3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 
2021-12-31 2022-12-31 发行人 

4  
香港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2021-03-01 2024-02-29 香港润贝 

5  2021-01-01 2023-12-31 香港润贝 

6  
厦门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

司 

2021-07-01 2024-06-30 香港润贝 

7  2021-01-01 2024-02-29 发行人 

8  2021-01-01 2023-12-31 发行人 

9  

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

司 

2021-04-17 2025-04-16 发行人 

10  2021-04-06 2023-01-15 发行人 

11  2020-10-21 2023-10-20 发行人 

12  2020-05-13 2024-05-31 发行人 

2. 重大采购合同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中披露的发行人将要履行、正在履行的部分重大采购合同因新签合同、业务履行

完毕等原因而终止，其他重大采购合同、采购订单仍合法有效；另外，发行人部

分重大采购合同因续期等原因而发生变动，且因新签合同或报告期内新增前五大

供应商而新增部分将要履行、正在履行的重大采购合同，具体如下： 

(1) 终止的重大采购合同 

①前五大供应商合同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签订时间 期限至 签约主体 终止原因 

1 
3M 中国有限公司 

2020-12-16 2021-12-31 发行人 新签合同 

2 2021-05-19 2021-12-31 香港润贝 同上 

②重大采购订单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订单确认日期 编号 采购金额 终止原因 

3 

Aviation Devices and 

Electronic 

Components,L.L.C. 

2021-01-27 
LSLHPO2101

0284 

142.28 万

美元 

业务履行

完毕 

4 
EXXONMOBIL HONG 

KONG LIMITED 
2021-08-11 2101914908 

146.75 万

美元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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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动的重大采购合同 

序号 供应商名称 签订时间 期限至 签约主体 变动内容 

1 
EXXONMOBIL HONG 

KONG LIMITED 
2019-01-01 2024-12-31 香港润贝 期限延长 

2 

EXXONMOBIL CHEMI

CAL SERVICES (SHA

NGHAI) CO., LTD 

2019-01-01 2024-12-31 发行人 期限延长 

(3) 新增的重大采购合同 

序号 供应商名称 签订时间 期限至 签约主体 

1 
3M 中国有限公司 

2021-12-07- 2022-12-31 发行人 

2 2021-12-13 2022-12-31 香港润贝 

3 
熙必航空材料（厦门）有限公

司 
2021-04-20 2025-04-19 发行人 

4 LANXESS Solutions US Inc. 2020-03-03 长期 发行人 

3. 重大授信、借款及担保合同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中披露的发行人正在履行中的重大授信合同、借款及相关担保合同因到期而终

止，发行人无新增的将要履行、正在履行的重大授信合同、借款及相关担保合同。 

经核查发行人上述新增将要履行、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抽查发行人已履行

完毕的重大合同，并与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上述新增将要履行、正在履行的重大

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潜在风险；发行人无虽已履行完毕但可能存在潜在纠纷

的重大合同。 

（二）经核查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深圳市工商局（深圳市知识产权局）、深

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等发行人主管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检索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深圳市生态

环境局、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的公开信息，并与发行人

确认，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无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

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经审阅《审计报告》，并与发行人确认，除律师工作报告、原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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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及本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十、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披露之外，发行人

与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四）根据《审计报告》，并与发行人、发行人财务部门负责人和发行人聘

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经办人员确认，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是

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合法有效。 

十三、 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

并的情况未发生过变化。 

十四、 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章程或章程草案未发生

过变化；发行人章程或章程草案的内容仍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十五、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的组织机构未发生过变

化，发行人仍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

则未发生过变化，该等议事规则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

行人新增召开了 1 次董事会及 2 次监事会。根据该等会议的会议文件（包括但不

限于会议通知、议案、决议及会议记录等），其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合法、合

规、真实、有效。 

十六、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经审阅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职工代表大会会议文件，检索中

国证监会官方网址（ http://www.csrc.gov.cn）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址

（http://www.sse.com.cn）、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址（http://www.szse.cn/）等网

站的公开信息，并与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确认，自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出具以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过变化；发行人的

http://www.csrc.gov.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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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十七、 发行人的税务 

（一）根据发行人的纳税申报表及香港律所、美国律所出具的法律文件，并

审阅《审计报告》《纳税审核报告》，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和

税率、享受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等如下： 

1.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主要税种和税率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执行的主要税种和税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润贝航空 25.00% 

润和新材料 15.00% 

深圳航信 15.00% 

润贝新材料 25.00% 

海口润贝 25.00% 

香港润航、香港润贝 16.50% 

美国润贝 8.84%、21.00% 

增值税 应税收入 13.00%、6.00%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实缴流转税额 7.00% 

教育费附加 实缴流转税额 3.00% 

地方教育附加 实缴流转税额 2.00% 

2.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享受的优惠政策 

深圳航信和润和新材料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和 2020 年 12 月 9 日取得

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分别为 GR202044202185 和 GR202044008567，

有效期 3 年，深圳航信和润和新材料 2021 年度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 15%企业所

得税优惠税率。 

3.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享受的财政补贴 

序号 内容 金额（元） 依据文件 

1  
以工代训职业培训补

贴 
4,500.00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

厅关于印发《关于做好以工代训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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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容 金额（元） 依据文件 

的通知 

2  
香港强制性公积金返

还 
381,217.64 雇佣条例（香港法例第 57 章） 

3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新

兴产业扶持计划 

123,200.00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 2021 年度战略性

新兴产业专项资金新兴产业扶持计划市场准

入资助项目公示的通知 

4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奖补资金 
200,000.00 

关于同意拨付仲恺高新区 2020 年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奖补资金的通知（惠仲科通〔2021〕

61 号）、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关于 2020

年度深圳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补项目

申报的通知、关于下达 2021 年市科技发展专

项资金（高企认定奖补）项目计划的通知（惠

市科字〔2021〕57 号） 

5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科

技创新分项资金 

100,000.00 
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创新

分项资金实施细则 

6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 2021 年民营及中小

企业创新发展培育扶

持计划小微工业企业

上规模奖励项目 

100,000.00 

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关于 2021 年度民营及

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培育扶持计划小微工业企

业上规模奖励项目资助计划公示的通知 

7  生育津贴 54,093.10 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粤府令第 203 号） 

8  
深圳市企业研究开发

资助计划资助资金 
21,000.00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文件关于下达深圳市

企业研究开发资助计划资助资金的通知（深

科技创新计字〔2021〕17563 号） 

9  稳岗补贴 7,167.60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延续实施

稳岗扩围政策的通知（深人社发〔2021〕26

号） 

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上述税种、税率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发行人享受上述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等政策，合法、

合规、真实、有效。 

（二）经审阅《纳税审核报告》、发行人主管税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与发

行人确认，发行人近三年依法纳税，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十八、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经审阅《审计报告》，核查发行人主管环保部门出具的证明，检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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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生态环境厅、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等网站的公开信息，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出具以来，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仍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发行人的拟投资

项目未发生过变化，仍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发行人近三年未因违反环境保

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 

（二）经核查发行人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并与发行人确认，自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的产品仍符合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发行

人近三年未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 

十九、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情况未

发生过变化。 

二十、 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经审阅招股说明书（申报稿）“第十二节、业务发展目标”，并与发行人确

认，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未发生过变化，

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仍与主营业务一致，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二十一、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经核查相关主管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个人征信报告，检索中国裁判

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的公开信息，并与发行人、持有发行人 5%

以上（含 5%）的主要股东（追溯至实际控制人）、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确认，

发行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含 5%）的主要股东（追溯至实际控制人）、发

行人的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

件。 

（二）经核查相关自然人的个人信用报告和无犯罪记录证明，检索中国裁判

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网站的公开信息，并与相关人员确认，发行人董

事长、总经理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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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未参与招股说明书（申报稿）的编制，但参与了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中有关重大事实和相关法律文件内容的讨论。本所已审阅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特别对发行人引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审慎审阅。 

本所认为，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会因引用本所出具之法律意见书和

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而导致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法律风险。 

二十三、 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一）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等责任主体所作

出的承诺及相关约束措施未发生变化，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披

露的发行人等责任主体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持股及减持意向、稳定股价、信息披

露责任等的承诺及其约束措施的内容仍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主要客户海航航空技术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根据海南高院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出具的（2021）琼破申 11 号《民事裁定

书》，并检索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海南高

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沈阳天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对被申请人海航技术进行

破产重整的申请。海航技术为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客户之一。 

2021 年 10 月 31 日，海南高院裁定批准《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十家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海航控股及其十家

子公司的重整程序。2021 年 12 月 31 日，海南高院作出裁定，确认海航控股及

其十家子公司已执行完毕《重整计划》。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截至 2021 年 2 月 10 日即海航技术破产

重整申请受理日，发行人拥有对海航技术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5,120.19 万元。2021

年 4 月 10 日，海南高院出具了（2021）琼破 11 号之七《复函》，同意海航技术

管理人关于海航技术继续履行与发行人签订的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的决定。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海航技术已按照约定向发行人清偿完毕其破产重整申请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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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日前所欠账款。 

海航技术破产重整后与公司依然保持合作，截至 2021 年末，公司对海航技

术的应收账款为 4,593.80 万元。综合考虑公司对海航控股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进

度、逾期状况以及海航控股破产重整后依然存在经营风险，同时参考其他上市公

司的单项计提状况，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 2020 年末和 2021 年末海航控股应

收账款分别按照 90%和 30%的比例单项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 

（三）发行人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根据天职国际于2021年6月8日出具的天职业字[2021]11802号《审计报告》，

公司当时未对海航控股的 2020 年应收账款单独计提坏账准备，按照账龄计提了

5%坏账准备。 

考虑海航技术破产重整的因素，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经董事会决议通过更正议案，对 2020 年海航技术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事项，

由按照账龄分析法组合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改为按单项 90%比例计提

坏账准备，坏账准备增加了 3,514.50 万元，并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了更正。 

因该等更正，发行人 2020 年净利润（以合并报表数据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中的较低者计算）由 9,295.30 万元更正为

6,659.42 万元，减少 2,635.88 万元。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发行人

2020 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情况相应调整。 

（四）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以来，发行人无需要说明的其

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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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上市的总体结论性意见 

本所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发表总体结论性意见如下： 

（一）发行人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发管理办法》《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 

（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上市

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三）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和律

师工作报告的内容适当，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及其摘要不会因引用法律意见

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而导致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发行人本次发行尚待中国证监会核准，有关股票的上市交易尚需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五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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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张学兵  郑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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